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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清單（隨同書狀提出於法院） 

一、每一證據均有證據編號，標示於頁面頂端置中，不黏貼證據標

籤。 

 

二、為使法院和對方可以確認當事人提出證據的內容，應提出「證據

清單」。 

三、於起訴狀、審理中提出新證據，及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期日，均應

綜整所有的證據之證據清單（包含先前提出的證據，和新提出的

證據）。 

證據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備註 

甲證 1 原處分書 法院卷 第 2-6頁  

甲證 2 訴願決定書 法院卷 第 7-10頁  

甲證 3 買賣契約書（影本） 
  原本後補 

新提出 

四、司法院網站「便民服務 /書狀範例 /智財」（網址：

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lp-1372-1.html） 

（一）0611 行政起訴狀（發明專利權申請/發明專利舉發/商標註冊

/商標異議/商標評定/商標廢止） 

（二）0699 證據清單（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） 

（三）0699 爭點整理表（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） 

 

【參「行政訴訟資料標準化須知」，https://www.judicial.gov.tw/tw/cp-1502-58037-

f700a-1.html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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